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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法治漫画

警方提醒

律师说法

坑人的“汤料”
新华社

上海市青浦区有一家小有名气的米线店，尽管门面不大，装修简单，却吸引着八方食客。由于生意不
错，要求加盟的人也越来越多，80多家加盟店遍布上海各区。原来，这些加盟店都用了总店提供的秘制汤
料，其中包含碾碎的罂粟壳。近日，多名店主因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刑。

取个自行车碰了电动车
电动车前行竟然撞死人
法院：属意外事件，各当事方依公平原则分担损失

通讯员 林静

王老伯取自行车时不慎碰到一辆正在小区门卫处充电的电动车，没想到电动车电门处于开启
状态，向前行驶碰撞到行人，这一碰竟碰出了人命案。死者家属将王老伯、电动车主、小区物业公
司告上法庭，索赔经济损失29.9万余元。日前，台州黄岩法院审结了这起侵权纠纷案，确认该起碰
撞事故系意外事件，适用公平原则判决三被告适当补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

去年8月18日7时50分许，家住黄岩的王老伯像往常一样去小区门口取他的自行车，不小心
碰到一辆停放在门卫处充电的电动车，电门处于开启状态的电动车经王老伯一碰，在无人驾驶的
情况下向前行驶，与92岁的行人方某发生碰撞，方某倒地受伤，当即被送往医院治疗。不幸的是，
经医院抢救无效，方某两天后死亡。

台州市交警大队作出认定，认为方某的死亡系意外事件。肇事电动车经鉴定，制动系、转向系
等均符合规定要求，照明信号装置不符合规定要求，电门锁处于常开状态，脚架正常有效。

意外发生后，方某子女方某某等六人将王老伯、肇事电动车车主范老伯、小区物业公司告上法
庭，认为物业公司在管理上未尽到职责，私自给他人充电，存在过错。范老伯、王老伯行为直接导
致方某的死亡，三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六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等各种经济损失29.9万余元。

范老伯觉得委屈，认为自己将电动车放在小区门口正常充电，车辆电门并未打开，是王老伯取
自行车时碰触到他的电动车，才致意外发生。

王老伯则认为事故发生时，肇事电动车电门上未插有钥匙，但电门锁却处于打开状态，对此他
不可预见。

物业公司也认为自己是躺着中枪，公司门卫向业主提供电动车充电系便民服务的一种，并未
向业主等收费，其不存在管理上的责任。

三被告均表示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鉴定为意外事件，自己并无过错，但都愿从人道主义角度
对原告进行适当补偿。

法院审理后依据公平原则，判定原告遭受的合理损失为24.5万余元，由范老伯、王老伯、物业
公司三被告分别补偿给六原告4万元、3万元、3万元。

法官说法：
法院认为，意外事件是指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或过

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情况。构成意外事件的条件是：一、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
结果。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二、行为人在主观上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
失。三、引起损害结果主要是不能预见的原因。行为人行为之外的不可预见的原因对于损害结果
的发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意外事件发生的几率是很低的，当事人尽管尽到了通常的注
意义务也不可预防。

从本案的情况看，王老伯碰触电动车前行与方某发生碰撞，致方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
不容置疑的。但是该肇事电动车并非王老伯所有，也并非其停放。王老伯只是在取其自行车过程
中接触到该肇事车，其无法预见该电动车会在禁行状态下前行，也无法预见该电动车在前行过程
中与方某发生碰撞致其死亡。同理，范老伯虽然是该肇事电动车的所有人，其长期在小区门卫处
停放充电，其也无法预见停放充电的电动车会与他人碰触，更无法预见该车与他人碰触后前行致
人死亡。涉案物业公司同样也无法预见在小区门口充电的电动车会前行致人死亡。所以本次事
故符合意外事件的构成要件，交警部门对本次事故方某的死亡认定为意外事件符合相关事实，法
院予以确认。

本案三被告对于造成方某的死亡都没过错（也不适用无过错原则），但是六原告作为受害人遭
受的损失如果不予以补偿显然是不公平的。对原告遭受的合理损失 24.5 万余元，依据公平原
则，可由各方当事人分担。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各项条件综合考虑，酌情作
出如上判决。因本次事故是意外事件，各被告对方某的死亡没有过错，故不宜再确定其精神抚
慰金的赔付。

“身陷伊拉克的美国人”请她帮忙 她又是汇美元又是汇人民币

姑娘，你那么热心，骗子不知道多开心
通讯员 徐步文

网络诈骗的故事大家听说过不少，不过近日东阳市公安局接到的一
起诈骗案报警还是让人大跌眼镜。这起案件中，骗子的鬼话简直让人喷
饭——他自称美国人，希望被害人花钱将他从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解救出
来！然而，如此荒谬的理由，竟然还是有人上当受骗。

7月28日晚上，春柳（化名）在家中上QQ时，一名陌生男子向她申请
加为好友，她随手就同意了。随即，对方发来一段英文，春柳回复说自己
不懂英文。对方就问她是哪个国家的人，春柳说自己是中国人，之后对方
就用中文和她聊了起来。

对方说自己是美国人“杰克”，住在佐治亚州，6个月前被派往伊拉克。
三年前妻子死于车祸，有一个18岁的女儿在学医。“杰克”说，同事被恐怖分
子砍了头，他很害怕，特别是想到过几天要去执行解除化学武器的任务，就
更加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不知春柳能否把他从伊拉克解救出来。

热心的春柳对“杰克”的经历大感好奇，并表示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杰
克”就给她支招，让她编个理由给他的“将军”写信，就说“杰克”的女儿生了很严
重的病，需要到中国治疗，请“将军”帮助“杰克”，让他来中国照顾女儿。

春柳说，自己不会写英文。不一会儿，“杰克”就发了封英文信过来，
并给了“将军”的邮箱，让春柳把信寄给“将军”。信以为真的春柳没多想，
就把这封信转发出去了。

三天后，“将军”回信了。信中说，现在有3个人愿意与“杰克”交换，
让“杰克”去照顾女儿，但都要求要给一笔钱，信中还给出了3个人的价
码。春柳选择了价格最低的。

过了一天，“将军”给了春柳一个银行账号，说只要汇5000美元就可
以把事情办好。8月9日上午，一心想救人的春柳到银行汇出了5000美
元，外加手续费200美元。

8月22日，“将军”跟春柳联系说，本来想用军用飞机送“杰克”到中国
的，可现在军用飞机派不出，只能用民用飞机，这又需要一笔钱，让她支援
一下。春柳于是向他人借了20700元美元汇给了“将军”。

8月31日，“将军”说，“杰克”没有合法签证，需要签证费用11200美
元。春柳又汇了。

9月25日，“将军”说，恐怖分子要炸航空线路私人飞机，需要买一条
安全航线，让春柳再汇21500美元。这次春柳汇出了人民币144000元。

10月10日，“将军”说，自己和“杰克”已到机场，但上不了飞机，因为
要交停机费8760美元。春柳汇出了人民币58430元。

10月13日，“将军”又说，此事被五个“副将军”发现，要摆平他们就需要
给每人7500元美元。此时的春柳再也拿不出钱了。可“杰克”还是每两天就
给她发消息，说自己很想离开伊拉克，请春柳一定帮忙，再借钱汇给“将军”。

直到此时，春柳才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向警方报案。目前，警方正
在进一步追查此案。

警方提醒：
电信诈骗手法花样不断，骗子的套路也是五花八门。但无论是哪种

形式、什么理由，骗子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让你掏钱、汇款。因此，在QQ上
与陌生人聊天或者接到陌生电话时，不要轻信对方的说辞，一旦涉及钱
财，果断拉黑、挂断。

“科技公司”不搞科技 名不副实被责令改名
律师：别为了“高大上”而超经营范围取名

通讯员 卞玉洁

在如火如荼的创业热潮中，一些创业者在给公司取名称时，都喜欢与
高大上的字眼扯上关系，如“科技”等。可如果公司名称与实际业务存在
差异，这样的公司名称可要小心了。在宁波，就有一家公司取名“科技公
司”，实际业务却与科技毫不沾边，如此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最终被工商
部门要求纠正。

宁波的这家公司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宁波××科技有限公司”，但实
际经营的主要业务却是散热管、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工商部
门在排查中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该公司的经营内容不符合国民经济行
业中关于“科技”字样的描述，冠以“科技”字样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违
反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于是责令该公司在2个月内对名称
进行纠正。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对此存有异议，并就此咨询了浙江腾瑞律师事务
所的冯航飞律师。

律师说法：
冯航飞律师解释说，人们常说“人如其名”，其实公司也是如此。好的

名称中不但包含创业者的精心设计，更体现了公司独有的商业价值，是公
司无形资产的集中体现。但是，公司名称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即行政区
划+字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每一个要素都有各自的要求和
限制。因此，创业者在给公司取名时需加以注意，以免陷入误区。本案
中，该公司因使用“科技”二字而被处罚，这是因为取名超越了其经营范
围。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企业名称中的行
业表述应当是反映企业经济活动性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或者企业经营特
点的用语。企业名称中行业用语表述的内容应当与企业经营范围一致。”
因此，企业名称应当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结合企业的主要经营项目
和经营方式，确定企业所属行业，不要为了看起来高大上而随意超越其经
营范围取名字。


